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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所持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Ｎｅｗ Ｖｉｓ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ｃ．

（

ＢＶＩ

）

７

，

６６５．３４ ２０．８５

２

科宏芯（香港）有限公司

３

，

０９１．９３ ８．４１

３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８８１．２６ ７．８４

４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６０６．８７ ７．０９

５

西安众联兆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４６９．４６ ６．７２

６ Ｘｉａ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

４０７．７９ ６．５５

７

新余義嘉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０１７．５８ ５．４９

８

宁波浚泉理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６８１．３１ ４．５７

９

上海曌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４２４．７０ ３．８８

１０ Ｋｕｎ Ｚｈ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

３７２．０３ ３．７３

１１

上海驷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３２５．７０ ３．６１

１２

台湾类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１４３．２９ ３．１１

１３

上海瑶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６９．３６ ２．０９

１４

青岛图灵安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９２．３２ １．８８

１５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骅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０３．２９ １．６４

１６

合肥新站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９３．４２ １．６１

１７

浙江创想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４．４０ １．３７

１８

镇江市珊瑚海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５０４．４０ １．３７

１９

颍上县新芯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３９５．６０ １．０８

２０

上海雍鑫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３６．２８ ０．９１

２１

平阳睿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３６．２８ ０．９１

２２

珠海港湾达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９８．１９ ０．８１

２３

上海米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８５．８４ ０．７８

２４

湖州浩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５７．１５ ０．７０

２５

宁波浚泉广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３７．３５ ０．６５

２６

上海俱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６１．２４ ２．３４

总计

３６

，

７６２．３５ １００．００

经本所律师核查新相微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上市法律意见书以及其他资料，新相微直接股东均为根

据中国或其所在地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或公司，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新相微参

与此次战略配售，系新相微的独立决策结果，不存在《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六）项其他直接或

间接利益输送的行为，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相关情形。

（

３

）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新相微确认，新相微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但新相微与主承

销商存在如下关系：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９

日，持有新相微

７．８４％

股权的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过逐层追

溯后的间接出资人中包含中金公司相关主体，中金公司相关主体通过上述持股路径间接持有新相微的股份

比例极低，合计间接持有新相微的股份不足

０．００１％

，新相微不构成主承销商的关联方。新相微参与此次战略

配售，系独立决策结果，已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不存在《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六）项其他

直接或间接利益输送的行为。

（

４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新相微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新相微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合作内容包

括：拟就高品质、高性能的显示驱动芯片、

ＡＭＯＬＥＤ

驱动芯片等领域，

１５０ｎｍ～２８ｎｍ

的晶圆流片、技术研发、产

品开发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双方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１

）显示驱动芯片：新相微在国内的显示驱动芯片行业

深耕多年， 成功建立了全面覆盖各应用领域的全尺寸面板显示器的产品线， 产品已经覆盖了智能穿戴、手

机、工控显示、平板电脑、

ＩＴ

显示、电视及商显等各个应用领域，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基于晶合集成在显示驱

动芯片工艺制程和产能优势，双方将依托现有的良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入在显示驱动芯片领域的合作，持

续提升双方在显示驱动芯片行业中的综合竞争力。 （

２

）

ＡＭＯＬＥＤ

驱动芯片：随着智能化、高端化的需求日益

提升， 智能穿戴、 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产品己进入新一轮的技术迭代周期，

ＡＭＯＬＥＤ

驱动芯片市场前景广

阔。 新相微在

ＡＭＯＬＥＤ

显示驱动芯片产品方面，通过智能动态补偿技术，有效解决由于晶化工艺的局限性以

及

ＡＭＯＬＥＤ

本身随着点亮时间的增加亮度逐渐衰减的特性所带来的亮度均匀性和残像问题， 提高显示质

量。 未来，新相微在

ＡＭＯＬＥＤ

驱动芯片等先进显示领域还将开展长期布局；晶合集成在

ＡＭＯＬＥＤ

制程上拥有

多个技术节点，可以全面满足新相微的多样化需求。 依托于双方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双方将在

ＡＭＯＬＥＤ

驱动芯片领域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等方面建立深度合作。

根据新相微招股说明书（注册稿），新相微注册资本为

３６

，

７６２．３５２９

万元，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规模

７４

，

０４５．９２

万元，员工数量

１５２

人，

２０２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

，

７００．４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２

，

１９５．６３

万元。 新相微获

得荣誉包括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２０２１

年第十六届“中国芯”优秀市场产品、上海市“专精特新”企

业等。 因此，新相微属于大型企业。 此外，新相微近年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了合肥新汇成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８８４０３

）等上市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因此，新相微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新相微出具的承诺函：

１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

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的情形；

２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３

）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

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

５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新相微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

方向。 经核查新相微招股说明书（注册稿）披露的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相关财务数据，新相微流动资产足

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８

、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中保投基金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中保投基金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查询，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中保投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６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ＭＡ１ＦＬ１ＮＬ８８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任春生）

认缴出资总额

１

，

００４．５０

亿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

１８

号

２０

层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保投基金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

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中保投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

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

ＳＮ９０７６

，备案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２

）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中保投基金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查询，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中保投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额（亿元） 认缴出资比例 性质

１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２５ １．９２％

有限合伙人

２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２６．００ ２．５９％

有限合伙人

３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３．４５ １．３４％

有限合伙人

４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０ ０．１７％

有限合伙人

５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０．３０％

有限合伙人

６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０ ０．１６％

有限合伙人

７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２．４０ ０．２４％

有限合伙人

８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０．３０％

有限合伙人

９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４０ ２．２３％

有限合伙人

１０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０．１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１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００ １．６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２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０ ０．３１％

有限合伙人

１３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０ ０．６５％

有限合伙人

１４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 ２．０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５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０ ０．６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６

厦门市城市建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０．００ ７．９６％

有限合伙人

１７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９１ ０．５９％

有限合伙人

１８

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１．８５ １．１８％

有限合伙人

１９

上海联升承源二期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６０ ０．１６％

有限合伙人

２０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５．９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１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３．７０ ０．３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２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２８．００ ２．７９％

有限合伙人

２３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２．８５ ３．２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４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６０ １．６５％

有限合伙人

２５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０ ０．４２％

有限合伙人

２６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６５ １５．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７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５ ０．５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８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 １．７９％

有限合伙人

２９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０．８０％

有限合伙人

３０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０ ０．０８％

有限合伙人

３１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７ ０．８９％

有限合伙人

３２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１５ １．７１％

有限合伙人

３３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０．２５％

有限合伙人

３４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１．１９％

有限合伙人

３５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７０．４７ ７．０２％

有限合伙人

３６

中保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５ ０．２５％

有限合伙人

３７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９５ ２．１９％

普通合伙人

３８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３０ １２．９７％

有限合伙人

３９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２０ １．２１％

有限合伙人

４０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０ ０．８９％

有限合伙人

４１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０ ０．９９％

有限合伙人

４２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２０ ２．４１％

有限合伙人

４３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０ ０．８９％

有限合伙人

４４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０．２０％

有限合伙人

４５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６０ ２．６５％

有限合伙人

４６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４１．８０ ４．１６％

有限合伙人

４７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６．６７ ０．６６％

有限合伙人

４８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９９％

有限合伙人

４９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３ ０．１９％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１

，

００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保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保有

限”）系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

４６

家机构出资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持有中保有限

４％

的股权， 并列第一大股东； 其余

４３

家机构持有中保有限

８８％

的股权。 中保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根据中保有限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保有限系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

案的批复》（国函［

２０１５

］

１０４

号）设立，中保有限以社会资本为主，股权分散，单一股东最高持股比例仅为

４．００％

，任意单一股东无法对中保有限股东会、董事会形成控制，中保有限无控股股东。鉴于各股东之间不存

在一致行动情形，因此，中保有限无实际控制人。 综上，中保有限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３

）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中保投基金确认，中保投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４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保投基金的确认， 中保投基金是根据 《国务院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

［

２０１５

］

１０４

号），主要由保险机构依法设立，发挥保险行业长期资金优势的战略性、主动性、综合性投资平台。

中保投基金紧密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开展投资，主要投向“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等战略项目，在此基础上，基金可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科技、绿色环保等领域。中保投基金总规模

预计为

３

，

０００

亿元，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此外，中保投基金近年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了湖

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３０１３５８

）、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８８１６２

）、格科微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８８７２８

）、新疆大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８８３０３

）、百济神州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８８２３５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８８２２３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８８２９５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８８４２５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

６８８５３８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８８６６０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

６８８５６１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８８９８１

）等上市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因此，中保投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二）项的规

定。

根据中保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１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

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合伙协议禁止或限制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

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３

）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

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

５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保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

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中保投基金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中保投基金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

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９

、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财富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查询，中金财富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７７９８９１６２７Ｆ

法定代表人 高涛

注册资本

８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

２６６６

号中国华润大厦

Ｌ４６０１－Ｌ４６０８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股权结构 中金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２

）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金财富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科创板试行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 发行人的保荐人通过

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人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参与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证券设定限售期。

根据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

“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其根据前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参与跟投，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章关于“科创板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

１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

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

２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３

）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

４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

资方向。经核查中金财富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中金财富的货币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

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

５

）相关承诺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 中金财富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

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１０

、 中金丰众

４２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２

号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

（

ｗｗｗ．ａｍａｃ．ｏｒｇ．ｃｎ

）查询，中金丰众

４２

号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丰众

４２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ＳＶＱ０３４

产品募集规模

９

，

９３１．８４７０

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到期日

２０３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

２

）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２

号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公司作为中金丰众

４２

号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

１

）按照资

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中金丰众

４２

号资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

４２

号与其他第三方签

署中金丰众

４２

号投资文件；

２

）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

３

）按照有关规定和

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中金丰众

４２

号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４

）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

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中金丰众

４２

号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

５

）自行提供或者

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中金丰众

４２

号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

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６

）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

４２

号行使投资过程中

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

７

）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

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相关文

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

８

）如委托财

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

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

９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

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中金丰众

４２

号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的议案》， 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员工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由于参与人员的具体数量和认购比例尚未

确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具体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募集资金规模、参与人员的数量和认购比例等事项。

因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员工（具体名单请见本法律意见书之附件）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取得发行人的批准。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

１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２

）公司的核

心员工，包括对企业经营业绩有重要影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及各部门核心技术骨干，以及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人员。 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

符合的条件，具体名单请见本法律意见书之附件

１

。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

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中金丰众

４２

号，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

有资金投资。

（

４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丰众

４２

号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

工，中金丰众

４２

号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丰众

４２

号已完成备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２

号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１

）中金丰众

４２

号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

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中金丰众

４２

号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

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或者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中金丰众

４２

号所

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１１

、 中金丰众

４３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３

号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

（

ｗｗｗ．ａｍａｃ．ｏｒｇ．ｃｎ

）查询，中金丰众

４３

号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丰众

４３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ＳＶＱ０３２

产品募集规模

１０

，

２４９．６８９１

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７

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到期日

２０３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

２

）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３

号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公司作为中金丰众

４３

号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

１

）按照资

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中金丰众

４３

号资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

４３

号与其他第三方签

署中金丰众

４３

号投资文件；

２

）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

３

）按照有关规定和

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中金丰众

４３

号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４

）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

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中金丰众

４３

号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

５

）自行提供或者

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中金丰众

４３

号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

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６

）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

４３

号行使投资过程中

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

７

）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

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相关文

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

８

）如委托财

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

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

９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

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中金丰众

４３

号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的议案》， 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员工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由于参与人员的具体数量和认购比例尚未

确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具体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募集资金规模、参与人员的数量和认购比例等事项。

因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员工（具体名单请见本法律意见书之附件）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取得发行人的批准。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

１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２

）公司的核

心员工，包括对企业经营业绩有重要影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及各部门核心技术骨干，以及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人员。 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

符合的条件，具体名单请见本法律意见书之附件

２

。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与发行人或其分公司签署了劳动合

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

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中金丰众

４３

号，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

有资金投资。

（

４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丰众

４３

号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

工，中金丰众

４３

号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丰众

４３

号已完成备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３

号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１

）中金丰众

４３

号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

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中金丰众

４３

号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

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或者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中金丰众

４３

号所

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１２

、 中金丰众

４４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４

号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

（

ｗｗｗ．ａｍａｃ．ｏｒｇ．ｃｎ

）查询，中金丰众

４４

号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丰众

４４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ＳＶＱ０２８

产品募集规模

１６

，

３１１．３９０９

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７

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到期日

２０３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

２

）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４

号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公司作为中金丰众

４４

号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

１

）按照资

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中金丰众

４４

号资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

４４

号与其他第三方签

署中金丰众

４４

号投资文件；

２

）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

３

）按照有关规定和

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中金丰众

４４

号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４

）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

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中金丰众

４４

号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

５

）自行提供或者

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中金丰众

４４

号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

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６

）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

４４

号行使投资过程中

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

７

）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

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相关文

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

８

）如委托财

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

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

９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

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中金丰众

４４

号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的议案》， 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员工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由于参与人员的具体数量和认购比例尚未

确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具体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募集资金规模、参与人员的数量和认购比例等事项。

因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员工（具体名单请见本法律意见书之附件）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取得发行人的批准。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

１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２

）公司的核

心员工，包括对企业经营业绩有重要影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及各部门核心技术骨干，以及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人员。 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

符合的条件，具体名单请见本法律意见书之附件

３

。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

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中金丰众

４４

号，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

有资金投资。

（

４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丰众

４４

号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

工，中金丰众

４４

号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丰众

４４

号已完成备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４

号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１

）中金丰众

４４

号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

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中金丰众

４４

号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

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或者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中金丰众

４４

号所

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１３

、 中金丰众

４５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５

号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

（

ｗｗｗ．ａｍａｃ．ｏｒｇ．ｃｎ

）查询，中金丰众

４５

号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丰众

４５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ＳＶＱ０３１

产品募集规模

４

，

７４９．９５７０

万元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到期日

２０３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投资类型 混合类

（

２

）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５

号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公司作为中金丰众

４５

号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

１

）按照资

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中金丰众

４５

号资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

４５

号与其他第三方签

署中金丰众

４５

号投资文件；

２

）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

３

）按照有关规定和

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中金丰众

４５

号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４

）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

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中金丰众

４５

号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

５

）自行提供或者

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中金丰众

４５

号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

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６

）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中金丰众

４５

号行使投资过程中

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

７

）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

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相关文

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

８

）如委托财

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

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

９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

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中金丰众

４５

号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的议案》， 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员工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由于参与人员的具体数量和认购比例尚未

确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具体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募集资金规模、参与人员的数量和认购比例等事项。

因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员工（具体名单请见本法律意见书之附件）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取得发行人的批准。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

１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２

）公司的核

心员工，包括对企业经营业绩有重要影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及各部门核心技术骨干，以及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人员。 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

符合的条件，具体名单请见本法律意见书之附件

４

。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作出的承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

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中金丰众

４５

号，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

有资金投资。

（

４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丰众

４５

号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

工，中金丰众

４５

号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丰众

４５

号已完成备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丰众

４５

号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１

）中金丰众

４５

号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

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中金丰众

４５

号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

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或者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中金丰众

４５

号所

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二）限售期

根据前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的限售期如下：

序号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限售期

１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个月

２

芜湖瑞倍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个月

３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２

个月

４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个月

５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个月

６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个月

７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个月

８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２

个月

９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２４

个月

１０

中金丰众

４２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个月

１１

中金丰众

４３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个月

１２

中金丰众

４４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个月

１３

中金丰众

４５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个月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等相关适用规则

中对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二、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可以实施战略配售。 发行证券数量

不足

１

亿股（份）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应当不超过

１０

名，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

量的比例应当不超过

２０％

。 发行证券数量

１

亿股（份）以上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应当不超过

３５

名。

其中，发行证券数量

１

亿股（份）以上、不足

４

亿股（份）的，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比例

应当不超过

３０％

；

４

亿股（份）以上的，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比例应当不超过

５０％

。根

据《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

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 根据《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五十条，参与配售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应当事先

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

２％

至

５％

的证券，具体比

例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规模分档确定：（一）发行规模不足

１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５％

，但不超过

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二）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以上、不足

２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４％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三）发行规模

２０

亿元以上、不足

５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３％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四）发行规模

５０

亿元以

上的，跟投比例为

２％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可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前述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证券数量不得超

过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百分之十。

根据《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可以实施战略配售。 发行证券数量

不足

１

亿股（份）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应当不超过

１０

名，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

量的比例应当不超过

２０％

。 发行证券数量

１

亿股（份）以上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应当不超过

３５

名。

其中，发行证券数量

１

亿股（份）以上、不足

４

亿股（份）的，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比例

应当不超过

３０％

；

４

亿股（份）以上的，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比例应当不超过

５０％

。

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５０１

，

５３３

，

７８９

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超额

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发行人授予中金公司不超过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１５．００％

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５７６

，

７６３

，

７８９

股，占公司

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约为

２７．７１％

（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５０

，

４６０

，

１３６

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

２６．０９％

。

中金财富系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发行承销实施细则》，中金财富将按照股

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具体跟投比例和金额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

确定。 中金财富初始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２．００％

，即

１０

，

０３０

，

６７６

股，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确

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中金丰众

４２

号、中金丰众

４３

号、中金丰众

４４

号、中金丰众

４５

号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规模的

１０．００％

；同时，总投资规模不超过

４０

，

２９２．８９２６

万元（包括相关税费）。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认购的金额如下：

序号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承诺认购金额

（亿元）

１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

芜湖瑞倍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３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４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０

５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０

６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０

７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０

８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７．００

注：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为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配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

定的承诺认购金额，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等于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除以本次

Ａ

股之发行价格并向下取整。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及《发行承销实施细

则》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五十条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函、主承销商出具的承诺函以及《关于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以及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出具的承诺函，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以下禁止性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

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

配售等作为条件引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

资基金；（四）发行人承诺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

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五）除本细则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使用非自有

资金认购发行人证券，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六）其

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符合《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

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附件

１

：中金丰众

４２

号参与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

公司

员工类别

１．

詹奕鹏 副总经理

１

，

５８４ １５．９５％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２．

蔡辉嘉 总经理

８４０ ８．４６％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３．

邱显寰 副总经理

６６６ ６．７１％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４．

谢承璋 分立器件技术中心技术经理

２１０ ２．１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

赵家保 关务课副理

２００ ２．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

黄晋德 分立器件技术中心资深处长

１８０ １．８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

杨国栋 黄光工程部技术经理

１６２ １．６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

束乐 员工发展课副理

１６０ １．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９．

曾国祯 厂务二部部经理

１５０ １．５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０．

杜雷 光罩服务组部经理

１５０ １．５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１．

李庆民 协理

１５０ １．５１％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１２．

张兴才 厂务课副理

１５０ １．５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３．

卓俊麒 电脑辅助设计部部经理

１５０ １．５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４．

蔡杰良 制程二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５．

陈俊宏 设备三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６．

范振富 扩散生产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７．

方建智 薄膜工程部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８．

郭宜婷 制程三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９．

黄彦昌 安全管理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０．

林宗晔 设备信息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１．

缪凤玲 代工业务三部技术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２．

潘坡 业务支援组专案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３．

彭泽昌 制程一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４．

孙浩晏 生产管理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５．

汪高生 网络系统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６．

吴德刚 工业工程三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７．

杨安立 设备一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８．

杨俊杰 设备三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９．

杨昆 平台服务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０．

喻加云 税务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１．

张静 总账课副理

１２０ １．２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２．

官建宏 洗净工程部技术经理

１１５ １．１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３．

杨宗凯 核心技术一部部经理

１０５ １．０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４．

白康茜 材料二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５．

陈春安 设备三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６．

陈家宏 设备三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７．

何倩倩 事务部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８．

洪启恭 电脑整合制造部部经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９．

胡六四 事务部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０．

黄国助 流程整合组部经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１．

黄皓皓 储运部代部经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２．

黄南翔 生管物管部部经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３．

廖宥宏 蚀刻生产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４．

林晧庭 制程一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５．

林育兴 洗磨生产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６．

林智伟 前瞻技术发展一组技术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７．

刘波 洁净及化学分析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８．

卢俊玮 制程三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９．

罗国基 制造部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０．

蒲甜松 核心技术二部代部经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１．

施介文

Ｎ１Ａ１

厂长室副厂长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２．

汪小小 元件开发部部经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３．

王嘉祥 蚀刻工程部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４．

吴文达 信息服务处副处长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５．

许春龙 核心技术三部代部经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６．

许信忠 黄光生产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７．

叶峻玮 微影开发部技术经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８．

余义祥 制程三课技术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９．

张凯帆 营运系统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０．

赵丽云 出货品质保证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１．

朱哲仪 设备课副理

１００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总计

９

，

９３１．８４７０ １００％ －

注

１

：中金丰众

４２

号为权益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

１００％

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注

２

：认购金额为以万元为单元进行四舍五入，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注

３

：以上比例待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附件

２

：中金丰众

４３

号参与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

公司

员工类别

１．

朱才伟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副总经

理

１

，

８００ １７．５６％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２．

朱晓娟 董事、副总经理

１

，

１２０ １０．９３％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３．

周义亮 副总经理

８００ ７．８０％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４．

方华 对外事务室处长

６７５ ６．５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

吴佳特 先进整合处处长

５１０ ４．９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

王兴亚 财会处处长

５００ ４．８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

刘桂云 总务部部经理

３７５ ３．６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

张庆勇

ＩＰ

服务二组部经理

３７５ ３．６６％

发行人上海分

公司

核心员工

９．

谢长峯 制程整合技术处副处长

３６０ ３．５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０．

方圣昌

Ｎ１Ａ１

厂长室副厂长

３５０ ３．４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１．

江英和 人力资源处代副处长

３５０ ３．４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２．

李宁 薪资福利部代部经理

３１０ ３．０２％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３．

曹宗野 证券事务部部经理

３００ ２．９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４．

李德龙 采购一部部经理

３００ ２．９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５．

王云直 会计部部经理

３００ ２．９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６．

谢文智 营运企划处副处长

３００ ２．９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７．

陈景 客户工程处代副处长

２９５ ２．８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８．

李泇谕 协理

２３０ ２．２４％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１９．

王逸蓉 关务部部经理

２３０ ２．２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０．

周儒领 先进整合前端组部经理

２２０ ２．１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１．

张英杰 代工业务一部部经理

２００ １．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２．

郑晓 产品工程二部部经理

２００ １．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３．

张存兴 经营管理组部经理

１５０ １．４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总计

１０

，

２４９．６８９１ １００％ －

注

１

：中金丰众

４３

号为权益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

１００％

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注

２

：认购金额为以万元为单元进行四舍五入，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

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３

：以上比例待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附件

３

：中金丰众

４４

号参与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

公司

员工类别

１．

郑志成 前瞻技术发展中心资深处长

７２４ ４．４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

简瑞荣 协理

５２０ ３．１９％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３．

陈维邦 前瞻技术发展中心部经理

５００ ３．０７％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

吴启明 前瞻技术发展中心部经理

５００ ３．０７％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

吴志楠 前瞻技术发展中心处长

４８０ ２．９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

蔡国智 董事长

４６０ ２．８２％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

李建政 前瞻技术发展一组技术经理

４００ ２．４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

王建智 先进整合后端部部经理

３７５ ２．３０％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９．

崔助凤 器件架构部部经理

３４６ ２．１２％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０．

金起準 模型器件处技术副处长

３３４ ２．０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１．

郭廷晃 前瞻技术发展一组技术经理

３２５ １．９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２．

许宗能 先进整合处代副处长

３２０ １．９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３．

陈嘉勇 前瞻技术发展二组技术经理

３００ １．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４．

黎翠绫 企业规划室资深处长

３００ １．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５．

李旭昇 行政与网络系统部部经理

３００ １．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６．

刘棋彬 风险管理处处长

３００ １．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７．

杨子亿 洗净开发部部经理

３００ １．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８．

蔡清彦 研发良率部部经理

２７５ １．６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９．

王志良 风险控制部部经理

２７５ １．６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０．

吴建兴 先进整合处技术副处长

２７０ １．６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１．

林豫立 前瞻技术发展一组技术经理

２６０ １．５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２．

刘哲儒 前瞻技术发展一组技术经理

２６０ １．５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３．

罗钦贤 前瞻技术发展二组技术经理

２５２ １．５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４．

高志杰 前瞻技术发展一组技术经理

２５０ １．５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５．

林士程 总经理室特助

２５０ １．５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６．

林士然 深圳办公室处长

２５０ １．５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７．

魏郁忠 全面品质管理部部经理

２５０ １．５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８．

杨清晓 前瞻技术发展中心技术副处长

２５０ １．５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９．

张正杰 前瞻技术发展二组技术经理

２５０ １．５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０．

罗招龙 模组开发处副处长

２２０ １．３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１．

蔡栋煌

Ｎ１Ａ１

厂长室副厂长

１９９ １．２２％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２．

黄凯全 策略规划组部经理

２００ １．２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３．

黄世豪 安全管理二组部经理

２００ １．２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４．

柯家宇 品质工程部部经理

２００ １．２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５．

李天定 经营与营运系统部部经理

２００ １．２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６．

苏财宝 前瞻技术发展二组技术经理

２００ １．２３％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７．

曲厚任 制程整合二部部经理

１９５ １．２０％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８．

陈有德 前瞻技术发展二组技术经理

１８３ １．１２％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９．

蔡俊郎 良率提升部部经理

１７３ １．０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０．

林东亿 模组开发处代副处长

１７０ １．０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１．

刘文彬 化学机械研磨开发部部经理

１６５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２．

吕绍维 前瞻技术发展一组技术副理

１６５ １．０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３．

蔡佳勋 采购处处长

１６０ ０．９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４．

洪春田 黄光工程部部经理

１６０ ０．９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５．

林成芝 前瞻技术发展二组技术经理

１６０ ０．９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６．

徐柏谦 招募任用部代部经理

１５７ ０．９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７．

陈世昌 整合支援组部经理

１５０ ０．９２％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８．

陈信全 技术开发一处副处长

１５０ ０．９２％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９．

柯孟志 制造部部经理

１５０ ０．９２％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０．

梁君丽 元件技术部部经理

１５０ ０．９２％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１．

吴则贤 技术开发二处技术副处长

１５０ ０．９２％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２．

沈侑达 厂务一部部经理

１４５ ０．８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３．

陈文璟 制程整合一部部经理

１３９ ０．８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４．

柯天麒 模型器件处副处长

１３０ ０．８０％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５．

罗丁硕 模组技术研发一组代部经理

１３０ ０．８０％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６．

许嘉哲 分析技术部部经理

１３０ ０．８０％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７．

郑荣杰 模组技术研发三组部经理

１３０ ０．８０％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８．

洪国利 安全管理一部部经理

１２５ ０．７７％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９．

蔡承佑 制程整合三部部经理

１２１ ０．７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０．

林滔天 逻辑一部部经理

１１０ ０．６７％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１．

刘荣文 市场调研组副理

１１０ ０．６７％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２．

杨智强 蚀刻开发部部经理

１１０ ０．６７％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３．

陈冠中 前瞻技术发展一组技术副理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４．

雷澔仁 稽核室部经理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５．

林群证 洗净工程部部经理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６．

吕正良 前瞻技术发展一组技术经理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７．

秦典昇 黄光工程部副理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８．

苏深池 资安室部经理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９．

王忠诚 前瞻技术发展二组技术经理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０．

吴启熙 分析及可靠性工程部部经理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１．

吴照文 企业规划室技术经理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２．

谢荣源 技术开发二处副处长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３．

游咏晞 前瞻技术发展二组技术副理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４．

张伟墐

Ｎ１Ａ１

厂长室厂长

１００ ０．６１％

发行人 核心员工

总计

１６

，

３１１．３９０９ １００％ －

注

１

：中金丰众

４４

号为权益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

１００％

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注

２

：认购金额为以万元为单元进行四舍五入，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注

３

：以上比例待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附件

４

：中金丰众

４５

号参与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

公司

员工类别

１．

陈思皓 缺陷改善课副理

９０ １．８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

古哲安 制程一课副理

９０ １．８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

黄普嵩 器件架构二课副理

９０ １．８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

林胜雄 水处理课副理

９０ １．８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

林政纬 制程二课副理

９０ １．８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

田俊鹏 生管二课副理

９０ １．８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

王新贵 制程二课副理

９０ １．８９％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

陈伟华 制程三课技术副理

８０ １．６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９．

邓元吉 设备一课技术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０．

郝利兰 制程二课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１．

洪佐旻 设备四课技术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２．

黄志贤 专案课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３．

彭科津 设备一课技术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４．

彭萍 制程一课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５．

邵迎亚 整合一课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６．

苏圣哲 制程一课技术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７．

唐昌玉 工业工程一课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８．

王梦曦 政府事务组代部经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１９．

徐东东 大数据分析课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０．

张润生 专案课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１．

钟胤 工会事务组专案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２．

周宗典 制程一课副理

７５ １．５８％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３．

冯文辉 专案课技术副理

６０ １．２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４．

顾炜 业务一课副理

６０ １．２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５．

何瑞凤 基准情报一课副理

６０ １．２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６．

柯孟志 安全管理二组技术副理

６０ １．２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７．

毛泽民 业务一课副理

６０ １．２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８．

沈俊明 制程一课技术副理

６０ １．２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２９．

吴颖麒 设备一课技术副理

６０ １．２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０．

詹益明 制程一课技术副理

６０ １．２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１．

冯维 物管课副理

５５ １．１６％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２．

黄铭仁 系统整合课副理

５０ １．０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３．

蔡明洋 制程二课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４．

陈欣蕙 元件一课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５．

丁璇璇 行政与网络系统部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６．

黄君杰 设备三课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７．

季能 经营系统课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８．

李强 水处理课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３９．

李青 生产资源课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０．

林祐丞 制程一课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１．

凌军 制造信息课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２．

刘凯文 制程二课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３．

潘雨 水处理课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４．

索圣涛 制程二课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５．

檀翠琴 经营系统课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６．

唐世桦 消防管理课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７．

万少强 住宿管理课专案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８．

王厚有 制程一课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４９．

王丽平 税务课专案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０．

夏海峰 应急管理课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１．

许玉媛 法务室专案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２．

杨大桂 空调课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３．

杨丽 薪资课专案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４．

游舜宏 水处理课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５．

袁修云 进出口课专案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６．

钟尚仁 气体化学课技术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７．

朱连枝 设备课专案副理

４５ ０．９５％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８．

蔡君正 整合二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５９．

陈庆鸿 物管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０．

董允文 厂务二部技术经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１．

方思哲 整合一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２．

郭千琦 模型器件一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３．

洪素真 采购处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４．

黄家洋 空调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５．

黄志平 设备二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６．

黄重育 研发良率一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７．

金良民 行政系统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８．

赖正训 设备一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６９．

李雪娇 经营管理组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０．

林宏展 设备三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１．

林明志 气体化学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２．

罗贤福 设备一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３．

苗洁 制程一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４．

穆慧慧 企业规划室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５．

汪雪春 整合二课代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６．

王振择 制程二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７．

魏家信 结构分析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８．

吴冠毅 制程三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７９．

谢明勋 气体化学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０．

谢琦山 扩散工程部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１．

熊健 生管一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２．

许凯迪 自动化系统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３．

詹益轩 制程一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４．

张建烜 空调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５．

张世琛 设备二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６．

张晓亮 制程二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７．

张照和 空调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８．

章淑媛 工程信息课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８９．

周成 制程一课技术副理

４０ ０．８４％

发行人 核心员工

总计

４

，

７４９．９５７０ １００％ －

注

１

：中金丰众

４５

号为混合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

８０％

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注

２

：认购金额为以万元为单元进行四舍五入，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注

３

：以上比例待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